已核准企业名称信息修改申请书

	已核准名称
	

	通知书文号
	

	
	原核准信息
	申请修改信息

	注册资本（金）
	
	

	行业及行业代码
	
	

	企业类型
	
	

	登记机关
	
	

	投资人、投资额、投资比例
	
	

	全体投资人盖章签字 处（变更冠省名的由原登记机关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）
	


注: 1.投资人变更的，应列明变更后投资人的名称或姓名，以及证照号码、投资额、投资比例等信息。变更前后的投资
人均应盖章签字。
2.注册资本（金）变更的，应列明变更后各投资人的投资额、投资比例。
